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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

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洋王”、“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作出的重

要承诺及说明

（一）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１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徐素夫妇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本人已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本人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人减持期间，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将相应进行调整。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将归

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１０

日内交付公司，则发行人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等金额的

应付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人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公司。

２

、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承诺

（

１

）周明杰除作为实际控制人作出上述承诺外，作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作出如下承诺：在锁定期满后，可根

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发行人的部分股票。其中，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本人有减持意向，但本人承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２５％

，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转

让所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２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本公司作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发行人的部分股票。其中，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有减持意向，但本公司承诺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２５％

，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公司在转让所持发行人股票时，将

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

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司减持期间，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将相应进行调整。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

将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１０

日内交付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

等金额的应付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公司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发行人。

３

、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周明杰、李彩芬、黄修乾、陈艳、陈少凤、马少勇、杨志杰、陈慧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向公司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前

述锁定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的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

月。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人减持期间，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将相应进行调整。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将归

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１０

日内交付公司，则发行人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等金额的

应付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人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公司。

同时，作为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４

、担任发行人监事的闫利荣、崔彤、冯源、李长明、易年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向公司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５

、同时，发行人其他管理人员余长江、杨昭霞、丁春普、杨明、刘银峰、颜伦歆、郝宏、叶辉、吕忠、邓跃兵、李竹芸、肖宁、林

红宇、李长福、李广红、潘伟、唐小芬、左丹、黄建斌、朱立裕和自然人股东胡爱平、姜海群、黄静、何凤甫、尹乐芳、张庆全、邢俊

芳、刘记沁、辛艳林、黄国军、张成军、李龙、黄乐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向公司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６

、发行人其他

１３７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二）关于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及相应约束措施

１

、稳定股价预案

本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进一步明确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

定公司股价的措施，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２

号）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公司的实

际情况，就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相关事宜，特制定如下预案（以下简称“本预案”）：

（

１

）启动和停止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１

）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

５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１２０％

时，公司将在

１０

个

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２

）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

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启动实施稳

定股价的具体方案。

３

）停止条件：在上述第（

２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每股净资产时，将

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上述第（

２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

２

）项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

（

２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公司触及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将按以下顺序依次开展实施：

１

）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在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时，若公司决定通过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稳定公司股价，降低每股净资产，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议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者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将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的

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公司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回购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１

”完成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１

”时，公司应启动向社会公众股回

购股份的方案：

①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②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③

公司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Ａ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Ｂ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Ｃ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Ｄ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如上述第

３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③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董事会

应作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且在未来

３

个月内不再启动股份回购事宜。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２

”完成公司回购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

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２

”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启动通过二级市场

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交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３

号

－

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②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增持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Ａ

、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Ｂ

、

３６

个月内增持数量最大限额为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１０％

；

Ｃ

、其单次增持总金额不应少于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Ｄ

、单次及

／

或连续

１２

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如上述第

Ｃ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３

”完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后，公

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３

”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启动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①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

票进行增持。

②

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

在公司领取的税前薪酬总和的

３０％

，但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的薪酬总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该

等增持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③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本预案关于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新聘任

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④

独立董事在实施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时，应以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所

规定和要求的独立性为前提。

（

３

）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１

）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①

公司董事会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③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

２

个月内实

施完毕。

２

）公司回购

①

公司董事会应在公司回购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份或不实施回购股份的决议。

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应包括拟回购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

完成时间等信息）或不回购股份的理由，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③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回购的，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启动回购程序，公司应依

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并在履行完必需的审

批、备案和信息披露等法定程序后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④

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①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

Ａ

股股票

的具体方案（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

门审批或者备案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份的，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②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①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应就其增持公司

Ａ

股股票的具

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

批或者备案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份的，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

４

）约束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自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公司董事会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及时公告将采取的具体措

施并履行后续法律程序。董事会不履行上述义务的，全体董事以上一年度薪酬为限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司有权

责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不履行的，每违反一次，应向公司按如下

公式支付现金补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低增持金额（即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实际增持股票金额（如有）。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拒不支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付的现金分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多次

违反上述规定的，现金补偿金额累计计算。

４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司有

权责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仍不履行，应向公司按如下公式支付现金补偿：

每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低增持金额（即其上年度薪酬总和的

３０％

）—其实际增持股票金额（如有）。董事、高级管理拒不支

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股票增持义务情节严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董事会、监事会、半

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独立董事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其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则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津贴和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不得转让，直至其按上述预案内容

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

５

）本预案的法律程序

本预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如因法律法规修订或政策变动等情形导致本预案与相关规定不符，公司董事会应对本预案进行调整的，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２

、关于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承诺

（

１

）发行人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正式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之情形，即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当本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即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

条件。本公司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当本公司触及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按以下顺序依次开

展实施：（

１

）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

）公司回购；（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直至消除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为止。

（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已了解并知悉《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全

部内容；

本人愿意遵守《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内容，

并按照预案的要求履行相关措施，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先行签署本承诺，本承诺对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三）信息披露的承诺

１

、发行人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

１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

）若有权部门认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３

） 在有权部门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本公司董事会将在三个交易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相关主

管部门批准或核准或备案（若需要），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本公司承诺回购价格不低于

有关事实被有权部门认定之日的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均价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

票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前述发行价格及回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４

）如因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且本公司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对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连带责任。

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回购价格不低于有关事实被有权部门认定之日的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均价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的，前述发行价格及回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回购时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章程》执行。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且本人将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对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

连带责任。本人以所持发行人的全部股份对上述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且本人将与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

对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连带责任。

（四）上述责任主体关于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本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

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本人（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

１

）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

２

）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

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

４

）因违反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本人（本公司）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

因此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五）其他重要承诺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先生和徐素

女士以及法人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先生和徐素女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１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

制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洋王照明科技相竞争的业务， 并未拥有从事与海洋王照明科技可能产生同业竞

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与海洋王照明科技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海洋王照明科技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与海洋王照明科技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

２

、本人保证公司上市

后，根据持有的公司权益所行使的一切股东权利和相关决策均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前提。

３

、本人保证遵循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规定，确保公司按上市公司的规范独立自主经营，本人保证公司的人员独立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保障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４

、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同日，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１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未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在贵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本公司仍然持有贵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公司承诺

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贵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贵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２

、

在本公司仍然持有贵公司

５％

以上股份期间，若因本公司业务发展而导致本公司的业务与贵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则本公司承诺，贵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本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公司

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贵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本公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

整，以避免与贵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３

、如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贵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贵公

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２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规范和减少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和徐素以及法人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向公司及全体股东出具

了《承诺函》。

周明杰先生承诺：“

１

、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规范关联

交易：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发行人的

资金、资产的行为，不利用所处控股股东地位，就发行人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或故意促

使发行人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发行人向本人提供任何形

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

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发行人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２

、本人与发行人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发行人《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审议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

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徐素承诺：“

１

、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规范关联交易：在

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发行人的资金、资

产的行为，不利用所处发行人控股股东合法妻子的身份地位，就发行人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

行动或故意促使发行人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发行人向本

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

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发行人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２

、本人与发行人之间将尽可能

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发行人《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

１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规范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

占用发行人的资金、资产的行为，不利用自身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地位及影响，就发行人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或故意促使发行人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在

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发行人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

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发行人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

生。

２

、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

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发行人《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本公司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３

、关于税收优惠补缴的承诺

为避免税收政策变动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徐素及法人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出具了《承诺函》

并作出承诺如下：“如应国家税务主管部门要求， 公司需要补缴因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股票公开发行上市前所享受的相关税收

优惠而免缴及少缴的企业所得税及其它税负， 作为公司股东自愿无条件以现金支付应补缴的税款及承担因此所产生的相关

费用。”

４

、关于避免租赁厂房搬迁风险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徐素及法人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并作出承诺如下：“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且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后，若公司所租赁的厂房因城市规划调整导致公司

被迫搬迁生产场地，作为公司股东将自愿全额承担补偿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搬迁费用和因生产停顿所造成的损失。”

５

、关于社保及公积金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徐素及法人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并作出承诺如下：“如存在因海洋王照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违反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违反住房公积金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及因员工追索而被主

管部门判令赔偿，我们承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中介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发行人律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

产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验资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中介机构承诺：本公司（本所）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本所）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但本公司（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上述承诺为本公司（本所）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本所）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

承诺，本公司（本所）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

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海洋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５５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２．５０％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４

］

４０１

号）同意，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海洋王”，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公司招股

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１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３

、股票简称：海洋王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除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之“一、（一）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

诺”所述。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周明杰

２８

，

１３１．４０ ７０．３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２

，

３６２．５０ ５．９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徐素

１

，

１３７．５０ ２．８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彩芬

１９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修乾

１５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记沁

１５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少凤

１１５．０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艳

８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志杰

８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长明

７４．０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易年丰

７４．０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林红宇

７２．０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长福

６４．００ 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余长江

６４．００ 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慧

６０．０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静

６０．０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丁春普

５６．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广红

５６．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银锋

５６．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明

５６．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庆全

５６．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龙

５５．０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成军

５２．０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马少勇

５０．０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胡爱平

４８．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冯源

４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闫利荣

３９．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尹乐芳

３６．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颜伦歆

３５．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姜海群

３２．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肖宁

３２．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崔彤

３０．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昭霞

２７．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叶辉

２７．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吕忠

２２．０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潘伟

２２．０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邓跃兵

２１．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郝宏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乐文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竹芸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唐小芬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车建生

１８．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田清玖

１８．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毓娟

１７．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石小靖

１７．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辛艳林

１７．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豫川

１７．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曹广阔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芳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国军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金智慧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兵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付宁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剑革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马斌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宋军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苏万龙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春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海涛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文芳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志国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蕾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赵秀萍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郑汉雨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邹广恩

１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建梅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段辉军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郝立萍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献伟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柯丽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健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永生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丽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志宏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缪慧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唐凌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定鑫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莉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熙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振勇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魏晓霞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吴静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巍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德发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笃丽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雪梅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赵桂荣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周银建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何凤甫

１４．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左丹

１４．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敖晓青

１２．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建斌

１２．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卢云惠

１２．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肖芬

１２．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邹小平

１２．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罗晓丹

１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朱立裕

１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桂英

８．４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邢俊芳

８．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兆明

７．２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杜海舟

６．６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胡益民

６．６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魏邓群

６．６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宽平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丽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

杜海燕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贾荣丽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靳爱红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盛创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霞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琪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罗华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骆游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田素贞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桂民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展峰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绍飞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周海波

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邵刚

５．５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宾强

５．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彭湘

５．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曾国惠

５．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海云

４．８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董国英

４．８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丽辉

４．４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菊芬

４．２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志英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蒋学武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赖北兰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宝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恒丽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吴德兵

４．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艾静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韩国令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霞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志梅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彭杰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莉萍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邹珍珍

３．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邓滢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韩卫华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淑清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刘义堂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马代江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彭跃进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魏清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魏容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嫦莉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赵亭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郑瑞君

３．３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曹莲真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璐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陈武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程鹏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邓彩红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方璋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干卫京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甘树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贵勇军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郭毅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郭苑梅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胡桃山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胡桃英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黄李权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兵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楚弟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惠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李云渊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卢路妹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覃伟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田家静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万小军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王克丽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吴伏梅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向三建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光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杨旭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叶小兰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尤国彬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余春美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喻志强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张光余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赵汝诚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周剑玲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朱冬儿

３．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合计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５０％

。

１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Ｏｃｅａｎ

’

ｓ Ｋ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公司住所及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海王大厦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４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４９２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０６７１１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ａｉ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ｏｋ＠ｏｃｅａｎｓｋ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 陈慧

经营范围：

研制、生产灯具（生产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研发、生产（分公司经营）、销售光源类、控制器产品；进出口

业务（具体按深贸进准字第［

２００１

］

０６６４

号资格证书办）。

主营业务： 特殊环境照明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所属行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及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期

直接持股数

（万股）

间接持股数

（万股）

持股合计占

发行后持股

比例

周明杰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２８

，

１３１．４０ － ７０．３３％

李彩芬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１９０．００ － ０．４８％

黄修乾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１５０．００ － ０．３８％

杨志杰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８０．００ － ０．２０％

陈艳 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８０．００ － ０．２０％

陈少凤 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１１５．００ － ０．２９％

马少勇 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５０．００ － ０．１２％

吴秀琴 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窦林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王卓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李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邹玲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程源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 － －

闫利荣 监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３９．００ － ０．１０％

崔彤 监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３０．００ － ０．０８％

冯源 监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４０．００ － ０．１０％

李长明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７４．００ － ０．１９％

易年丰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７４．００ － ０．１９％

陈慧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４．８．６－２０１７．８．５ ６０．００ － ０．１５％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明杰、徐素夫妇，本次发行前二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８３．６２％

的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中，周明杰

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８

，

１３１．４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８０．３７％

，为公司控股股东；周明杰先生之妻徐素女士持有本公司

１

，

１３７．５０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３．２５％

。

周明杰先生为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０５１９５７０８１２＊＊＊＊

，住所为广东省深

圳市南山区，曾在湖南人造板厂、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招商进出口公司、蛇口工业区轻纺投资开发公司任职；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创办

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徐素女士为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０１１２９＊＊＊＊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曾在湖南人造板厂、深圳南方信息企业有限公司、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今为家庭主妇。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明杰、徐素夫妇不存在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为

８６

，

３９３

户。

公司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１

周明杰

２８

，

１３１．４０ ７０．３３％

自然人股

２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２

，

３６２．５０ ５．９１％

法人股

３

徐素

１

，

１３７．５０ ２．８４％

自然人股

４

李彩芬

１９０．００ ０．４８％

自然人股

５

黄修乾

１５０．００ ０．３８％

自然人股

６

刘记沁

１５０．００ ０．３８％

自然人股

７

陈少凤

１１５．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８

陈艳

８０．００ ０．２０％

自然人股

９

杨志杰

８０．００ ０．２０％

自然人股

１０

易年丰

７４．００ ０．１９％

自然人股

１１

李长明

７４．００ ０．１９％

自然人股

合计

３２

，

５４４．４０ ８１．３９％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８．８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２．７７

倍（每股收益

０．３９

元，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０．１８

倍（每股收益

０．４４

元，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量为

２８３

，

７００

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３

，

０００

万股的

９５

倍。网上

发行有效申购量为

７５５

，

３７２．３０

万股，为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的

３７８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对

网下、网上的发行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５０％

的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回拨后网下申购倍数为

５６７．４

倍；回拨后网上申

购倍数为

１６８

倍，中签率为

０．５９５７３２７２６８％

。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列示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网下发行

Ａ

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２０１．０７５９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

数量的

４０．２１５２％

，配售比例为

０．４６９６９３７％

；

Ｂ

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１５９．８４６２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３１．９６９２％

，配售比例

为

０．１３１０％

；

Ｃ

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１３９．０７７９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２７．８１５６％

，配售比例为

０．１１７０％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４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９

，

８０４．１６

万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４

］

０１１１６１

号《验资报

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５９５．８４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费用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

承销费用

２

，

４０７．２０

３

审计、验资费用

２４３．３６

４

律师费用

５６．６０

５

信息披露费用

２８７．７４

６

发行手续费用

９１．１６

７

招股书印刷费用

９．７８

合计

４

，

５９５．８４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９２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３９

，

８０４．１６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５０

元（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后股本

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９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报告期内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份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亚太审计，并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

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４

年

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流动资产（元）

７４１

，

３３５

，

４０５．５２ ９６０

，

４５８

，

８５６．７１ －２２．８１％

流动负债（元）

１０６

，

７４７

，

０９１．２５ ２６４

，

４１０

，

８８７．４０ －５９．６３％

总资产（元）

１

，

１６０

，

８１６

，

６４７．７３ １

，

２８９

，

７４０

，

７６５．２６ －１０．０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０５４

，

０６９

，

５５６．４８ １

，

０２５

，

３２９

，

８７７．８６ ２．８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０１ ２．９３ ２．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６３３

，

５５０

，

６７２．９１ ６７２

，

０２３

，

７４７．９８ －５．７２％

营业利润（元）

８７

，

５４２

，

９１１．８５ ８９

，

９１５

，

１８３．８２ －２．６４％

利润总额（元）

１０４

，

６３１

，

３５１．１９ １０４

，

５６０

，

３０７．７８ ０．０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８

，

６７７

，

１７３．３４ ９１

，

８２５

，

２０８．５４ －３．４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７２

，

３８１

，

５３９．２８ ７７

，

５１４

，

３３０．１０ －６．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５３４ ０．２６２４ －３．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２０６８ ０．２２１５ －６．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７３％ １０．０７％ －１．３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

％

）

７．１２％ ８．５０％ －１．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

，

９９４

，

９００．８７ ２２

，

４７１

，

８５６．３８ －１１．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１．０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１４

，

０１５

，

３４６．５４ ２４４

，

０４０

，

２０３．８４ －１２．３０％

营业利润（元）

４７

，

８０９

，

６２４．９６ ６２

，

９９１

，

０５０．７２ －２４．１０％

利润总额（元）

５４

，

８０４

，

５０８．１４ ６８

，

８８７

，

３０４．５９ －２０．４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２

，

８９７

，

５２３．５６ ６６

，

２０３

，

６８３．９０ －２０．１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４６

，

３８１

，

３４９．０３ ６０

，

４９０

，

５５７．０５ －２３．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８９２ －２０．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１３２５ ０．１７２８ －２３．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１５％ ７．２６％ －２．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

％

）

４．５１％ ６．６３％ －２．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７

，

９０３

，

０９０．５６ ５

，

３４１

，

９９８．６４ ２３５．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０５ ０．０２ ２３５．１４％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１

、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

，

３５５．０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７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０

，

４６３．１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０．０７％

；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８６７．７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３％

。总体来看，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公司经营情况平稳，经

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４０１．５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３０％

，实现利润总额

５

，

４８０．４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４４％

；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２８９．７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１０％

。主要原因：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受部分行业投资增

速放缓的影响，网电、冶金、铁路、煤炭等行业事业部的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使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相应有所下滑。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７９０．３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２５６．１１

万元，增幅为

２３５．１４％

，主要

原因：受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的影响，公司支付的招投标保证金、员工备用金等往来款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使得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

，

１４４．８１

万元。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１

）资产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１６

，

０８１．６６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下降

１２

，

８９２．４１

万元，降幅为

－１０．００％

，主要是货币资

金减少所致。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２７

，

５４２．１６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１５

，

０３８．２３

万元，降幅为

－３５．３２％

，主要原因：

一是公司在建工程处于建设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投入建设资金

１０

，

９２５．０９

万元； 二是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进行现金分红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

２

）负债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负债全部为流动负债，流动负债余额为

１０

，

６７４．７１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１５

，

７６６．３８

万元，降

幅为

－５９．６３％

，主要系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减少所致。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付账款余额为

３

，

９１９．８４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２

，

９９２．８４

万元，降幅为

－４３．２９％

，主要原因：

受销售的季节性影响，公司的销售旺季主要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原材料采购量较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

有所减少，应付账款相应有所减少。

２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１

，

５９２．８７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７

，

３４３．６３

万元，降幅为

－８２．１８％

，主要

原因：一是受销售的季节性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销售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四季度年有所减少，计提的销售提成相应减少；二是公

司

２０１３

年末计提了员工年终奖奖金，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不需要计提年终奖奖金。

３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交税费余额为

１

，

６１１．４１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４

，

３３６．２８

万元，降幅为

－７２．９１％

，主要原因：

一是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有所减少，应交增值税相应有所减少；二是受销售的季节性影响，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营业

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有所减少，应交企业所得税相应有所减少。

４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１

，

８８９．１５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１

，

５６３．０２

万元，降幅为

－４５．２８％

，主要因

为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支付了

２０１３

年末计提的年度销售会议费、专利费、运杂费等费用。

（

３

）所有者权益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１０５

，

４０６．９６

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增加

２

，

８７３．９７

万元，增幅为

２．８０％

，系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实现盈利所致。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资产质量良好，资产和负债结构合理，公司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较强，财务状况稳定。

３

、对财务指标变动幅度

３０％

以上的主要项目说明

（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负债为

１０

，

６７４．７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

，

７６６．３８

万元，下降

５９．６３％

，主要原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初集中支付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计提的员工提成奖金、应交增值税、应交企业所得税、年终销售会议费用、运杂费、专利

费等费用，导致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都大幅降低。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７９０．３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２５６．１１

万元，增幅为

２３５．１４％

，主

要原因：受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的影响，公司支付的招投标保证金、员工备用金等往来款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使得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

，

１４４．８１

万元。

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经营情况

（一）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计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１１３

，

１３１．００

万元

107,474.45

万元—

113,131.00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８％

—

１５．１１％

１７

，

２４８．２０

万元

17,659.05

万元—

19,854.86

万元

（二）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经营业绩及目前经营发展规划，结合本公司各项基础、能力、潜力和业务的延续性，公司管

理层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１７

，

６５９．０５

万元—

１９

，

８５４．８６

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增长率约为

２．３８％

—

１５．１１％

。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测，只是公司的初步预测。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上述所述事项外，未发生可

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

式、所处行业或市场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保荐代表人： 陈轩壁、高传富

项目协办人： 王玲玲

项目组成员： 汤玮、邢凯、方大军、唐越、孙坚、孔小燕、俞新平、饶晨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保荐意见如下：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附件：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合并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合并利润表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合并现金流量表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合并现金流量表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比较式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母公司利润表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母公司利润表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

下转

A19

版

)

A2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1月 3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 福田区 益田路 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